
筆者在1月4日文匯報撰寫《施政報告應對發展文化創
意產業提出可行性政策措施》一文，指出至今特區政府
仍沒有一套全面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施
政報告應在交出處理住屋、長者貧窮、退休保障等問題
的步驟和時間表的同時，提出實質性的政策推動香港新
興產業發展，其中尤其是對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提出可行
性的政策措施。據報道梁振英會在施政報告中強調創意
產業的發展，若報道屬實，與筆者的期待相符合，令本
人頗感欣慰。相對上述文章，本文集中論述發展創意產
業應實施人才戰略的問題。

缺乏引進創意人才持續性政策方案

目前，香港創意產業從業員有20萬人，生意總值佔全
港GDP的4.5%，但仍然遠低於北京、上海、廣州的8%
至12%。以文化產業所創造的增加值來比較，香港也是
4個城市中最低的。面對香港文化創意產業已經落後於
內地主要城市的形勢，施政報告強調創意產業的發展可
謂非常及時，但創意產業的發展，必須實施人才戰略。
目前香港在創意產業人才引進方面，仍然缺乏持續性

的政策方案。一方面香港人仍然熱衷於金融銀行業的工
作，對於第三產業的其他工種基本興趣不大；另一方
面，政府大力推動的新開發高技術產業及文化創意產業
則處於政策方向階段，至今仍未看到比較成功的產業轉
型定位及企業案例。香港其實並不缺乏人才，只是由於
香港本身存在的問題，如高樓價、高物價，特別是香港
至今仍未看到比較成功的創意產業轉型定位及企業案
例，令文化創意產業人才來了又走了。因此，政府應花
大力氣創造和維護好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環境，將精力
放在「留住人」方面，要進一步優化「優才計劃」。　

香港對於吸引內地及海外人才並不積極

入境處數字顯示，自2006年推出優秀人才入境計劃至
今，共接獲8000多份申請，已批准2400多名各行各業的
優才來港，其中七成八來自內地，包括奧運金牌得主或
知名藝人，其次來自美國及澳洲等地。表面上，優才計
劃6年來已為香港招攬不少內地及海外各種人才，實際
上平均每年僅批准約400人，連原定每年1000個名額的
半數也達不到。已吸納的優才之中，以金融及會計背景

最多，資訊科技及電訊居次，至於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則
較少。　
值得留意的是，有兩成多獲批的優才來港後退出計

劃，入境處解釋這批優才有更好的工作安排，這恰恰顯
示香港的就業環境和條件未能留住人才。此外，香港對
於吸引內地及海外人才並不積極，不少人認為引進人才
等於搶港人飯碗，以至於在延攬人才落後於形勢。

借鑒新加坡引進人才的成功經驗

相比起來，香港在引進人才方面落後於新加坡等競爭
對手。新加坡經濟能夠快速發展騰飛，主要得益於新加
坡積極實施「人才立國，人才治國」的人才強國戰略，
它的一些經驗值得香港參考、借鑒。
為了鼓勵企業招納外國優秀人才，新加坡政府規定企

業在招聘、培訓外來人才方面的支出，以及為外來人才
提供高薪和住房等福利待遇的支出，可以享受減免稅。
為了留住人才，新加坡政府近幾年每年都批准約3萬名
外國人成為新加坡永久居民，並允許部分外籍專業人士
成為新加坡公民。目前，新加坡全國508萬人口中，約
100多萬是在獅城長期工作和生活的外國人，其中相當
多是擁有專業技術特長的外國專才和企業管理人才。此
外，新加坡人力部統一對人才引進進行全面協調和管
理，人力部下屬的「聯繫新加坡」在澳洲、中國內地、
歐洲、印度和北美等地設立辦事處，專門為希望到新加
坡留學和工作的外國人及海外新加坡人提供各種諮詢服
務，同時也積極為求才若渴的新加坡企業和希望到新加
坡工作的海外人才牽線搭橋。　
借鑒新加坡引進人才的成功經驗，香港在人才轉型上

有待進一步深化提
高。在專才引進方面
必須有政策上的補
充，包括利用海外專
才短時間補香港創新
型人才的不足，為補
創新型產業人才缺
乏，在提供強大的人
才補足、培訓、教育及當地語系化各方面，定下明確的
政策指標及形成可執行的方案。

「讓最優秀的人管理香港」

「讓最優秀的人管理國家」、「人才立國，精英治
國」，是新加坡多年來秉承的思想。新加坡政府採取了
一系列有效措施，在人才的選拔使用方面堅持公開平
等，競爭擇優；對人才的管理方面加強跟蹤服務，強化
監督；對違犯法律法規者實行嚴刑峻法，促進了人才的
健康成長，造就了大批潔身自愛的管治精英。
借鑒新加坡「讓最優秀的人管理國家」的成功經驗，

香港也應針對新一屆政府管治團隊人才不足的狀態，努
力「讓最優秀的人管理香港」。新政府用人應樹立正確
用人導向：一是要樹立正確的用人觀念，不拘一格選人
才；二是要公開選拔與善於發現和錄用現有的人才相結
合，因為有的人才不一定願意公開招考；三是要合理使
用人才，努力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因人而異，量
才適用。須知管治班子人才不足，將極大地限制包括創
意產業在內的本港各項產業的發展，並使政府施政坎坷
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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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鏗鏘集》前晚節目以「媽，我被捕
了」為題，報道了葉寶琳和洪曉嫻兩名
因違法抗爭而被檢控人士的心路歷程。
然而，整個節目卻儼如兩人宣傳平台，
主持以煽情的語調去介紹兩人事跡及背
後辛酸，節目清一色找反對派學者及激
進社運人士接受訪問，吹捧兩人抗爭行
徑。相反，對於有輿論批評激進示威者
屢屢觸犯法紀，動輒癱瘓馬路卻沒有平
衡報道；對於法官嚴辭斥責示威者的違
法行徑沒有一字節錄。這樣偏頗的編採
立場暴露了《鏗鏘集》監製及編導的政
治取向，他們公然利用港台的資源及時
間鼓吹激進抗爭，充當違法抗爭者喉
舌，嚴重違反公營電台的守則，更有鼓
吹犯法之嫌，市民理應向廣播事務局投
訴。
《鏗鏘集》當晚節目從標題到內容都

不中立。標題「媽，我被捕了」本身已
是故意賣弄煽情，而節目亦將兩人視作
英雄，描述兩人如何為了「公義」出來
抗爭，甚至不惜犯法，令家人擔心。節
目還借用她們母親之口，自責因為給了
她童話式教育，令女兒不懂為自己設想
云云。這顯然是將兩人的抗爭行為過分
美化，顛倒了是非黑白，模糊了法律界
線。

香港每年有幾千宗示威遊行，但鮮有
示威者被檢控，為何她們兩人被檢控？
原因是她們在去年「六四」晚會後，在
沒有事前向警方申請下突然遊行到北角
警署，包圍警署，衝擊警方防線，導致
車水馬龍的街頭險象環生，威脅途人車
輛安全，被控以包括非法集結等九項罪
名。裁判官判刑時指，被告違法在先，
拒絕接受警方合理執法，指揮遊行人士
衝擊警方防線，又將出現暴力場面的責
任推向警方，是專橫無理。為什麼《鏗
鏘集》沒有報道？為什麼在節目上本末
倒置，對於違法抗爭的危害性輕輕帶
過？
不論她們的理由如何，違法抗爭、暴

力衝擊已違反本港的主流價值，罔顧途
人安全、漠視社會利益更是罪加一等。
然而，《鏗鏘集》卻一味訴諸煽情，
將她們的激進行為美化為爭取公義，
儼如偉人一樣，這樣的立場又是否中
立？而且，節目找的受訪者全屬激進
社運人士，如教協理事韓連山之流，
還有親反對派學者張達明，可想而知
他們的言論自然是高度評價兩人抗
爭，這又是否代表社會主流意見？為
什麼《鏗鏘集》不找其他不同意見人
士，不找當日因衝擊而受影響的途人司

機，不訪問一般市民，難道其他意見就
不必重視？《鏗鏘集》自稱「延續求真
的精神」，但單單是在受訪者一環已是偏
頗失實，與早前有關國教節目中只採訪
學民思潮人士一樣，都是一脈相承毫不
中立。
《鏗鏘集》製作人員的政治立場眾所

周知，其編導潘達培更曾在《明報》撰
文，批評政府派政務官入主港台，是
「來『溝淡』內部反叛力量」，這反映他
們早就自視為「反叛力量」。當然，《鏗
鏘集》製作人員要反叛，大可以轉職
《蘋果日報》「日反夜反」，但卻絕不能在
公營電台利用公帑去撒野。
港台由公帑營運，製作人必須嚴格遵

守《節目製作人員守則》，保障節目「必
須以公正不偏的態度處理」。他們既想保
住港台的「金飯碗」，就理應遵守製作人
員守則，在節目上平衡不同意見。他們
以社運抗爭為題是沒有問題，但至少應
找不同意見者發言，公正地列出兩方理
據讓觀眾自行判斷，這本來是十分基本
的要求，但在港台卻變成奢望，這不能
不令人感慨。對於《鏗鏘集》的偏頗立
場，市民也應主動向廣播事務局投訴，
不要讓部分人為所欲為。

《鏗鏘集》鼓吹違法抗爭 市民應投訴

梁國雄與何俊仁要求覆核特首選舉結果日前被終院駁回，並須分擔梁振英一方訟費。
梁國雄揚言無力支付，並且說如果未能繳付訟費，梁振英一方很大機會申請他破產，屆
時他將會失去議席云云。事後，不少反對派議員都表示梁振英不應向梁國雄追收訟費。
反對派的要求相當可笑，這等於是有人無故打了你幾拳，當你走去追討時竟然被要求
「息事寧人」，「不要挑起爭議」一樣荒謬。是梁國雄與何俊仁興訟意圖推翻特首選舉結
果，令當事人不勝其煩，更付出高昂律師費，現在終院判處兩人敗訴，說明訴訟是沒有
道理的，而要求他們分擔訟費，正是要他們承擔責任，不能無成本地濫用司法。

濫用司法豈能「零成本」

現在反對派要求梁振英不要追討訟費，甚至語帶恐嚇地指，如果申請梁國雄破產，將
要進行補選，屆時勢將挑動政治爭議。反對派目的是要梁振英罷手，但此例一開，意味
將來對特首或問責官員提出訴訟是沒有成本的，反對派有大把的大狀律師，找人上訴入
稟不難，勝訴了可撈取政治資本，敗訴了又不用付出任何代價，屆時將引來梁國雄之流
更肆無忌憚地濫用司法，隨意興訟，試問官員還如何集中精力施政？因此，梁振英向梁
國雄、何俊仁追討訟費，既是理直氣壯，也是向社會重申法治的尊嚴，任何人如果濫用
司法作為政治工具，必定要付上代價。
目前梁國雄依然口硬，指「我係佢(梁振英)政敵，唔需要佢憐憫」，並指這是「政治迫

害」。但實際上他已在地區上、在網絡上大力籌款，到處乞求憐憫。而且，梁國雄將其
誣告梁振英的事實說成是所謂「政治迫害」，也是在偷換概念。訴訟是梁國雄與何俊仁
提出，判決是法院，與梁振英何干？與「政治迫害」何干？梁國雄是自作自受，怨不得
人。不過，梁國雄是否如他所說是「我冇錢畀，都幾頭痕」卻值得深究。一直以來，梁
國雄為表現不貪取立法會議員薪津，所以每月都自稱將4萬元以上的薪津撥入所謂抗爭
基金這個「小金庫」之內，以一個月4萬元計，這個基金一年至少可滾存50萬元以上，
以他擔任過多年議員，基金粗略預計積存有數百萬元之多。顯然，梁國雄不會缺錢，如
果他真的有注資落這個抗爭基金的話。

抗爭基金花到何處？

當然，梁國雄可以說，這個基金過去都有使用過，不是「只入不出」。但問題是梁國
雄以往的訴訟都是由一班反對派大狀律師協助的，基本上是分文不取，而且過去就算他
遇到敗訴，也鮮有被追討訟費，就算有也不會很多，說明這個抗爭基金都是入的多出的
少，而且經過多年積聚，現在不可能連百多萬元都拿不出來，而要四處籌款。當中原因
可能是：一、梁國雄根本從來沒有將薪津注入這個抗爭基金，這個基金只是空殼，而每
月8萬多元的薪津其實都落到其私囊，並且繼續大模斯樣地居住公屋，享受雙重福利，
所謂抗爭實為私利。
二、這個抗爭基金是有錢，但他不願意拿出來。因為至今沒有其他人包括社民連中人

知道這個基金的底細，不少社運人士都指不知道究竟基金有多少錢，那是梁國雄的「小
金庫」。所以，梁國雄不想動用「私己錢」不足為奇，於是才要在社會上大肆募捐，用
他人的錢去清還訟費，難怪連王岸然都看不過眼說「雄仔又騙人捐錢了」。事實上，以
「雄仔」七情上面的演技，要籌到訟費並非太難，加上一直財來自有方，相信可以不動
用「小金庫」便繳清訟費。然而，不論梁國雄以甚麼原因不用其抗爭基金，但筆者可以
大膽斷言，梁國雄一定能夠準時清還訟費，不會招致破產更不會失去議員資格，因為他
知道失去議席的經濟損失遠大於這百多萬元哩。

特首梁振英早前表示，希望通過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較好地解決包括貧窮、

房屋、老年社會等長期積存的深層次問題。據報道，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未必

會全部重提包括教育、醫療等六大優勢產業，但就會在施政報告中強調創意產業的發展。的確，

挖掘新的經濟增長點，創造更多物質財富，才能為解決長期積存的深層次問題提供動力和基礎。

因此施政報告強調繼續支持佔本地生產總值58%的四大傳統支柱產業的重要性外，強調創意產業

的發展具有遠見，而發展創意產業必須實施人才戰略。

特首梁振英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將於今

日發表。民間對特首這份處女作寄望甚殷，期

望它能夠解決本港現時「住屋難、生活難、安

老難」三座大山；而政府亦期望憑《施政報告》

展現管治能力。筆者認為，《施政報告》除了

必須解決民生及經濟多項急切問題外，還肩負

停止社會撕裂、令政府施政重回常軌的重要任

務。

最近某地產商的市區遠期樓花樓盤呎價高達2.3萬
元；房協公開發售的首個「置安心」屋苑綠悠雅苑反
應踴躍，參觀示範單位都要排兩個小時；㜜房租金、
住戶數字屢創新高，可見住屋問題仍是本港市民的頭
號關注點。早前梁振英提出了增加房屋供應的「梁十
招」，可是樓價卻不跌反升，例如允許每年5,000個白
表申請人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就令未補地價居屋
單位變得更炙手可熱。故此，市民均十分渴望《施政
報告》能提出更有效、更到位的措施去穩定樓價及增
加供應，至於政府在推出「梁十招」後還會有哪些尚
方寶劍，筆者與其他市民一樣拭目以待。

住屋民生問題尖銳

民生方面，過去一段時間隨㠥通脹飆升、租金上揚和
物價變動，基層市民生活變得更困難，尤其是生活所需
品的升幅之大更直接影響生計。牛肉加價至百元一斤，
吃豬肉嗎？也因供應減少而上漲至40元一斤的高位，電
費、交通費加價等亦伴隨㠥新年一併來臨，可惜市民的
工資卻是「牛步」增長，遠遠追不上物價通脹，尤其以
低收入家庭的情況更惡劣。正由於房屋及民生問題的惡
化，加上《施政報告》姍姍來遲三個月，令市民對之更
具強烈願望，期望它是一劑靈丹妙藥，可以救民生於水
火。

民間對《施政報告》
的期望過高，令政府
也擔心落差太大，故
梁振英早前與建制派
議員會面時，就放風
表示報告不會派糖，
會把有關責任留給下
月的預算案，以降低
市民的期望。但筆者
認為，即使報告不談
派糖，也必須提出扶
助貧窮和中產人士的
新原則和新方向，如
此預算案方能按特首的理念而推出相關惠民措施。若
《施政報告》內只有「虛招」或「空談」理念，沒有任何
實際方案和扶貧目標，我相信市民是不會收貨的。

藉報告重奪社會輿論焦點

上屆政府在房屋供應策略、人口政策規劃和產業發展
等方面出現失誤，致使香港在近幾年陸續浮現不少社會
民生問題，再加上梁振英在僭建問題上曾犯上的疏忽，
為反對派提供了不少彈藥，大肆發揮其「小事化大」的
本領，藉近期多宗事件如國教風波、㜜房問題、東北發
展、僭建執法等不斷挑起政治爭端。部分激進人士更公
開懷緬港英殖民統治，高舉龍獅旗，宣揚所謂「香港要
獨立」的訊息，排斥中央政府及內地同胞，造成香港內
部持不同意見者出現族群矛盾，爭拗不絕。此舉不單打
擊政府管治威信，更令本港的未來發展出現陰霾。所
以，筆者認為梁振英應把握發表《施政報告》的契機，
落實解決民生問題之餘，更重要是宣示港府的管治能
力，重新帶領及凝聚社會的輿論焦點，由㠥眼於政治爭
拗及動輒彈劾官員下台，轉回如何推動民生和經濟發展
之上，避免香港走向台灣藍綠對峙的空轉局面。因此，
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實任重道遠，不容有失。

施政報告須顯出政府管治能力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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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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㜜房問題近日在立法會引起辯論。㜜房問題存在於
香港已經很多年，更早的時候，不少香港人居住在比
㜜房更差的板間房、山邊木屋，那時是港英時代。因
為港英時代沒有立法會選舉，因此也沒有民意代表指
港英政府要為板間房負責，要為山邊木屋負責。後
來，港英政府興建公屋，成了大恩大德。今日，公屋
不少，但是㜜房問題依然揮之不去。
㜜房租金實際上不便宜。㜜房面積極小，面積之所

以小，是因為呎價租金很高，租住者付不起租用整個
住宅單位的租金，只能租一間㜜房。絕大部分的㜜房
都處於市區地段，因此說到底，是市區樓價太高，市
區住宅供不應求。何以人人想住市區？當然是求方
便，可以節省交通時間與交通費。
政府曾經推出跨區工作交通津貼，但後來改為跨不跨區一樣有交通津貼，所謂交通津

貼就變相成了貧窮津貼。既然不論住哪裡都拿一樣的津貼，就索性住市區同時拿津貼。
因此，要鼓勵人們不擠在市區，政府必須重新構思長途車程的交通津貼，其中一個可行
的方法是直接津貼遠程車資，就像津貼老人搭車一樣。
接下來就是設法加快市區重建，市建局應該更主動地推行收購。去年10月推出的買家

印花稅應豁免收舊樓重建者的買家印花稅，市區重建的環保條例必須放寬。如果我們不
能建屏風樓，不能建高過山脊線的高樓，市區的土地始終不足以應付需求。不但私人住
宅應該建得高，市區的公屋、居屋也一樣應該建得高，好好地利用土地。
㜜房出現的最重要原因是租用者租不起一整個住宅單位，換言之，市區需要更多小面

積的套房式單位。政府在土地拍賣、招標時是可以加上這些要求，要求地產商在中標的
土地上興建不少於一定百分比的小面積單位。目前，這叫限呎盤。限呎盤的土地供應已
經存在，只是限呎盤的面積依然比㜜房大。我認為市區套房式住宅的確有市場需求，下
一回市區土地招標，限呎盤的面積限制可以收緊。
不但私人住宅如此，公屋的設計也該如此。市區的部分公屋可以設計成套房式公屋，

為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選擇。目前公屋申請的名單上已有非常大量的單身人士，套房
是很適合這些人的。前陣子政府也有構思青年宿舍來滿足單身人士的需求，不過，這涉
及尋找合作伙伴經營，進程未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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